
 

                          在職切結書 

本人             為申請「宜蘭縣在職青年勞工取得技術士證照

獎勵要點」，因本人為            ，特具結本人近一年

工作情形如下，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取消獎勵資格。 

 

雇主、承攬或委託 

單位(自然人)名稱 
    

雇主、承攬或委託 

單位(自然人)簽章 
    

工作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工作地點     

註：無僱用勞工之自營作業者若無承攬或委託單位(自然人)之簽章，請另附實 

    際工作之照片（含店家招牌或外觀、實際工作狀況等至少 2張）。 

 

 

此    致 

         宜蘭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本文件僅供向宜蘭縣政府勞工處申請宜蘭縣政府青年技術士證照獎勵之用。 

※若有塗改請蓋公司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無僱用勞工之自營作業者 
無一定雇主之在職勞工 

□無僱用勞工之自營作業者 

□無一定雇主之在職勞工 

附件 5 

 


